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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7_BB_9F_E4_c36_53881.htm 本月中旬，国家统一司

法考试分数线公布。及格者自然是心满意足，更有大多数人

正摩拳擦掌期待来年。 从2002年开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走

过了四个年头。四年足可以对此进行“阶段性总结”：这期

间的司法考试取得了哪些成功的经验？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

改进？司法考试设立之初的目的，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得以实

现？如何理顺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复杂关系？中国未来的

司法考试改革将如何“借邻壁之光，照我汉家故物”？从而

为法治中国的实现提供人力保障？ 司法考试制度总体利大于

弊 新京报：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举办了四届。能否为此做一个

阶段性的总结？ 姜明安：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有利有弊，

但利大于弊。其“利”主要有三：其一，有利于提高法官、

检察官队伍素质。过去法官、检察官队伍的整体业务水平低

于律师队伍的整体业务水平。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显然有助于

逐步扭转这种状况；其二，有利于促进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

成员最基本、最必要的共同法律语言、法律逻辑思维、法律

精神的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只允许通过共同的基础法律知

识、法律理论、法律技能的训练，并达到相应水准的人进入

；其三，有利于保障和促进社会公正，较好地兼顾司法效率

。统一司法考试向社会所有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开放，尽管

报考也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但仍在公民选择从事司法职业方

面较大程度实现了社会公正所特别要求的机会均等。 当然，

统一司考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弊”：如选拔的人才往往



强于记忆、强于知识，而可能弱于分析、思辨、创新能力；

强于法律知识和能力的“通”，而弱于律师、法官、检察官

等不同职业分别所需知识和能力的“专”；获得司法职业资

格的人有在全国选择就业地的自由，这可能加剧经济不发达

地区的法律人才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从而使法律人

才原本不足的老少边穷地区“雪上加霜”。 尽管有这样或那

样的弊端，但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统一司法考试仍然

是国家确认法律职业资格最具可操作性的方法和途径。 陈卫

东：除了姜老师谈到的几点，我想在这些方面做一些补充：

一是很多法学院校的优秀学生通不过司法考试，即便在国内

法律界堪称顶尖院校的学生，其通过率也是比较低的。这种

“比较低”的判断是与应考学生的总数为对比得出的结论。

如果这些专业院校一半甚至60%以上的学生通不过司法考试

，那么这种考试本身就值得怀疑。 这样导致的问题之一就是

教育资源的浪费和闲置；二是近些年来，以通过司法考试为

宗旨、传授司法考试技巧的培训班不断涌现，甚至出现了专

营的司法考试学校。由于其目的很功利，许多教师不再专注

于正常教学，而热衷于为这种培训学校授课以获取高额回报

，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司法考试辅导专家，且有越来越多之势

；第三，这些年来所谓司法考试辅导班的收费标准越来越高

，上个辅导班要几千块钱，直接加重了考生及其家庭的经济

负担，也使得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一方面呈现脱节状态，一

方面呈现不小的冲突。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我们的法学教育

将向何处去？我们的司法考试到底会走向何方？如果司法考

试搞成这样，我认为就需要我们认真反思了。这些问题都需

要我们好好总结。 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冲击强烈 新京报：司



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确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的确为很多人

士所关注。如何理顺两者的关系？ 陈卫东：确实如你所说，

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带来了强烈冲击。司法考试就像指挥棒

和风向标一样，由于受到就业压力影响，司法考试考什么，

学生就学什么，一些学生不听课、不接受老师指定的教科书

，而捧着司法考试指定教材苦读，为了考试而考试，从而失

去或者放弃了享受最基本的法学理念教育的过程。 姜明安：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与大学正规法学教育是既相互联系和统一

，又相互区别，且存在一定冲突或紧张关系的制度。 高校法

律院系为了提高学生参加司法考试通过率，就往往调整甚至

全面修改其教学计划，调整或改变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然而，他们如果这样做，就把从事大学正规法学教育的高校

法律院系降格成了“司考班”，从而无法完成国家和社会赋

予他们的培养高层次法律人才的历史使命；但是，他们如果

不这样做，其培养的学生司考通过率就可能不高，就可能要

在市场竞争中“吃亏”。 尽管从事律师、法官、检察官等职

业也需要高层次法律人才，但是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由于其考

试内容和考试方式的局限性，却难于选拔具有深厚法学理论

功底，强于分析、思辨、创新能力的人才。如果我们过于改

变考试内容(减少客观性的知识试题和增加主观性的理论试

题)和考试方式(增加面试、口试、模拟法庭考试)，问题会得

到部分解决，但这样做会导致国家无法承受的考试成本；如

果我们提高报考门槛，修改报考条件，如将没有接受过大学

正规法学教育的人一律排除在司考大门之外，也会使问题得

到部分解决，但那样做将会以过分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目

前规定大学本科学历为报考条件(大学本科学历以下的人无论



你怎样自学成才，怎样有才，也无资格报考)实际上已经付出

了一定的社会公正代价。 由此可见，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与大

学正规法学教育的一定的紧张关系不可避免地存在，我们只

能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微调适度缓和这种紧张关系，而不能顾

此失彼地对现行司考制度动“大手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